
  惠國法律事務所 製 

TEL: 27510566 

說明： 

1.認證之文書持往境外使用時，應於備考欄註明地區及用途。 

2.委任代理人者，應提出授權書，並於備考欄註明代理人授權書種類、字號及代理權限。 

認證請求書 
     年度      字第     號 

標的金額（價額）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請 求 人 
性

別 
出生日期 

身分證明文

件及其字號 
住居所或事務所、電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已為同意或允許之 

第三人、通譯或見 

證 人 姓 名 或 名 稱 

性

別 
出生日期 

身分證明文

件及其字號 

住居所或事務所、電話及同意或允許、

在場事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求認證之

文 書 名 稱 

      

文書就履行定有確定期限或定有存續期間之末日：      

備 考 
境外使用地區：      

文件頁數：     頁（含附件） 

其他：      

證 明 文 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交 付 公 證 書 正本      份 繕本      份 影本      份 節本      份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   認證費：新台幣          元 

請求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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